
２０２２年第１６号

«正常类飞机适航规定»已于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８日经第１０次部

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２２年８月１日起施行.

部　长

２０２２年５月６日

—１—



正常类飞机适航规定

目　　录

A章　总则

第２３．２０００条　适用范围及定义

第２３．２００５条　正常类飞机审定

第２３．２０１０条　可接受的符合性方法

B章　飞行

第一节　性能

第２３．２１００条　重量和重心

第２３．２１０５条　性能数据

第２３．２１１０条　失速速度

第２３．２１１５条　起飞性能

第２３．２１２０条　爬升要求

第２３．２１２５条　爬升性能数据

第２３．２１３０条　着陆

第二节　飞行特性

第２３．２１３５条　操纵性

第２３．２１４０条　配平

第２３．２１４５条　稳定性

第２３．２１５０条　失速特性、失速警告和尾旋

—２—



第２３．２１５５条　地面和水上操纵特性

第２３．２１６０条　振动、抖振和高速特性

第２３．２１６５条　在结冰条件下飞行所要求的性能和飞行特性

C章　结构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２３．２２００条　结构设计包线

第２３．２２０５条　系统和结构的相互影响

第二节　结构载荷

第２３．２２１０条　结构设计载荷

第２３．２２１５条　飞行载荷情况

第２３．２２２０条　地面载荷和水载荷情况

第２３．２２２５条　部件载荷情况

第２３．２２３０条　限制和极限载荷

第三节　结构性能

第２３．２２３５条　结构强度

第２３．２２４０条　结构耐久性

第２３．２２４５条　气动弹性

第四节　设计

第２３．２２５０条　设计和构造原理

第２３．２２５５条　结构保护

第２３．２２６０条　材料和工艺

第２３．２２６５条　特殊安全系数

—３—



第五节　结构乘员保护

第２３．２２７０条　应急情况

D章　设计和构造

第２３．２３００条　飞行操纵系统

第２３．２３０５条　起落架系统

第２３．２３１０条　水上飞机和水陆两用飞机的浮力

第一节　乘员系统设计保护

第２３．２３１５条　撤离设施和应急出口

第２３．２３２０条　乘员物理环境

第二节　防火和高能保护

第２３．２３２５条　防火

第２３．２３３０条　指定火区和邻近区域的防火

第２３．２３３５条　闪电防护

E章　动力装置

第２３．２４００条　动力装置安装

第２３．２４０５条　功率或推力控制系统

第２３．２４１０条　动力装置安装危害性评估

第２３．２４１５条　动力装置防冰

第２３．２４２０条　反推力系统

第２３．２４２５条　动力装置工作特性

第２３．２４３０条　燃油系统

第２３．２４３５条　动力装置进气和排气系统

—４—



第２３．２４４０条　动力装置防火

F章　设备

第２３．２５００条　飞机级系统要求

第２３．２５０５条　功能和安装

第２３．２５１０条　系统、设备和安装

第２３．２５１５条　电子和电气系统闪电防护

第２３．２５２０条　高强辐射场(HIRF)防护

第２３．２５２５条　电源和配电系统

第２３．２５３０条　外部和驾驶舱照明

第２３．２５３５条　安全设备

第２３．２５４０条　在结冰条件下飞行

第２３．２５４５条　增压系统元件

第２３．２５５０条　含高能转子的设备

第２３．２５５５条　驾驶舱话音记录器

第２３．２５６０条　飞行数据记录器

G章　飞行机组界面和其他信息

第２３．２６００条　飞行机组界面

第２３．２６０５条　安装和使用

第２３．２６１０条　仪表标记、操纵器件标记及标牌

第２３．２６１５条　飞行、导航和动力装置仪表

第２３．２６２０条　飞机飞行手册

第２３．２６２５条　持续适航文件

—５—



H章　电动飞机动力装置补充要求

第２３．２７００条　电推进系统

第２３．２７０５条　电池和配电系统

第２３．２７１０条　电池和电动力系统防火

I章　附则

第２３．２８００条　施行

附录A　持续适航文件编制要求

A２３．１　一般规定

A２３．２　格式

A２３．３　内容

A２３．４　适航限制章节

—６—



A章　总　　则

第２３．２０００条　适用范围及定义

(a)本规定规定了颁发和更改正常类飞机型号合格证的适航

要求.

(b)以下定义适用于本规定:

继续安全飞行和着陆是指在可能使用应急程序、不需要特殊

驾驶技能和体力的情况下,飞机有能力继续可控飞行和着陆;着陆

时,飞机可能出现因失效情况而导致一些损坏.

第２３．２００５条　正常类飞机审定

(a)乘客座位设置为１９座(局方另有规定除外)或者以下且

最大审定起飞重量为８,６１８公斤(１９,０００磅)或者以下的飞机,可

按正常类进行审定.

(b)按设置的最大乘客座位数,将飞机分为如下审定等级:

(１)１级:最大乘客座位设置为０至１座的飞机;

(２)２级:最大乘客座位设置为２至６座的飞机;

(３)３级:最大乘客座位设置为７至９座的飞机;

(４)４级:最大乘客座位设置为１０至１９座(局方另有规定除

外)的飞机.

(c)按飞行速度,将飞机分为如下性能等级:

(１)低速:VNO 和 VMO≤４６３公里/小时(２５０节)校准空速

(CAS)且 MMO≤０．６的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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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高速:VNO 或者 VMO＞４６３公里/小时(２５０节)校准空速

(CAS)或者 MMO＞０．６的飞机.

其中:VNO 为最大结构巡航速度,VMO 和 MMO 分别为空速和

马赫数表示的最大使用限制速度.

(d)按本规定审定的飞机,可申请进行特技飞行审定.按特

技飞行审定的飞机,可不受限制地用于做机动,但按本规定 G章

制定的限制除外.未按特技飞行审定的飞机,则只可用于做正常

飞行所需的各种机动,含失速(不包括尾冲失速)和坡度不大于６０

度的缓８字飞行、急上升转弯和急转弯.

第２３．２０１０条　可接受的符合性方法

(a)申请人应当采用局方可接受的符合性方法,表明对本规

定的符合性.局方可接受的符合性方法,包括公认标准和局方接

受的其他标准.

(b)申请人应当按局方规定的格式和方式提交符合性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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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章　飞　　行

第一节　性　　能

第２３．２１００条　重量和重心

(a)申请人应当制定飞机可安全运行的重量和重心限制.

(b)申请人应当用重量和重心临界组合来符合本章各条要

求,这些临界组合应当在飞机配载状态内确定,并符合局方可接受

的允差.

(c)用于确定空机重量和重心的飞机状态,应当明确界定且

易于复现.

第２３．２１０５条　性能数据

(a)除非另有规定,飞机应当按下列条件满足本章的性能

要求:

(１)对于所有飞机,按静止空气和海平面标准大气条件;

(２)对于１级和２级飞机中的高速飞机及３级和４级中的所

有飞机,按使用包线范围内的环境大气条件.

(b)除非另有规定,申请人应当按下列条件制定本章要求的

性能数据:

(１)机场高度从海平面到３,０４８米(１０,０００英尺);

(２)使用限制范围内,标准温度之上和之下对性能有不利影

响的温度.

—９—



(c)用于确定起飞和着陆距离的程序,在服役中预期遇到的

大气条件下,应当可由具有一般技能水平的驾驶员一贯地执行.

(d)依据本条(b)款确定的性能数据,应当考虑由于大气条

件、冷却需求和其他动力需求引起的损失.

第２３．２１１０条　失速速度

申请人应当为正常运行中使用的每个飞行构型确定失速速度

或者最小定常飞行速度,正常运行包括起飞、爬升、巡航、下降、进

近和着陆.确定失速速度或者最小定常飞行速度时,应当考虑下

列功率设定的每个飞行构型的最不利状态:

(a)对于主要用于提供推力的推进系统,功率设定为慢车或

者零推力;

(b)对于除提供推力外还用于飞行操纵或者增升装置的推进

系统,功率设定为名义推力.

第２３．２１１５条　起飞性能

(a)申请人应当确定飞机起飞性能,确定时应当考虑:

(１)失速速度安全裕度;

(２)最小操纵速度;

(３)爬升梯度.

(b)对单发飞机及１级、２级和３级飞机中的低速多发飞机,

起飞性能包括地面滑跑加上初始爬升到起飞表面上方１５米(５０

英尺)的距离.

(c)对１级、２级和３级飞机中的高速多发飞机及４级飞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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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发飞机,起飞性能包括突然失去临界推力后的下列距离:

(１)临界速度时中断起飞距离;

(２)地面滑跑加上初始爬升到起飞表面上方１０．７米(３５英

尺)的距离;

(３)净起飞飞行航迹.

第２３．２１２０条　爬升要求

设计应当符合下列无地效最小爬升性能:

(a)全发工作并处于初始爬升构型:

(１)对于１级和２级飞机中的低速飞机,陆上飞机应当具有

８．３％的爬升梯度,水上飞机和水陆两用飞机应当具有６．７％的爬

升梯度;

(２)１级和２级飞机中的高速飞机,以及所有３级飞机和４级

飞机中的单发飞机,起飞后应当具有４％的爬升梯度.

(b)多发飞机失去临界推力后:

(１)不满足单发适坠性要求的１级和２级飞机中的低速飞

机,巡航构型下,在１,５２４米(５,０００英尺)气压高度应当具有１．５％

的爬升梯度;

(２)１级和２级飞机中的高速飞机及３级飞机中的低速飞机,

起落架收起且襟翼处于起飞构型状态下,在高于起飞表面１２２米

(４００英尺)应当具有１％的爬升梯度;

(３)对３级飞机中的高速飞机和所有４级飞机,起落架收起

且襟翼处于进近构型状态下,在高于起飞表面１２２米(４００英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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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具有２％的爬升梯度.

(c)对于中断着陆,起落架放下且襟翼处于着陆构型状态下,

应当具有３％的爬升梯度,并且不会导致驾驶员工作负荷过量.

第２３．２１２５条　爬升性能数据

(a)申请人应当针对运行限制内的每个重量、高度及外界温

度确定下列爬升性能:

(１)所有单发飞机的爬升性能;

(２)１级和２级飞机中的高速多发飞机及３级飞机中的多发

飞机,在起飞阶段,初始爬升构型下失去临界推力后的爬升性能;

(３)所有多发飞机,在航路飞行阶段,巡航构型下全发工作的

爬升性能及失去临界推力后的爬升性能.

(b)申请人应当确定单发飞机完全失去推力后的滑翔性能.

第２３．２１３０条　着陆

申请人应当针对运行限制范围内的重量和高度临界组合,确

定标准温度下的下述性能数据:

(a)从高于着陆表面１５米(５０英尺)到停止所需要的着陆

距离;

(b)进近和着陆速度、构型和程序.一般技能水平的驾驶员

使用该速度、构型和程序能够一贯地在拟公布的着陆距离内着陆,

不会造成飞机损坏或者人员伤害.当需要中断着陆时,考虑下列

因素,能够安全过渡到本规定中的中断着陆情况:

(１)失速速度安全裕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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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最小操纵速度(VMC).

第二节　飞行特性

第２３．２１３５条　操纵性

(a)下述情况下,在运行包线内,飞机应当是可以操纵和机动

的,且无需特殊的驾驶技能、警觉或者体力:

(１)申请审定的所有配载情况;

(２)所有飞行阶段;

(３)可逆飞行操纵或者推进系统的可能失效;

(４)构型改变期间.

(b)使用经批准的最陡进近梯度程序并提供低于参考着陆速

度(VREF)或者高于进近攻角的合理裕度情况下,飞机应当能够安

全着陆,而不导致飞机重大损伤或者人员严重伤害.

(c)对多发飞机,如果适用,申请人应当针对起飞和着陆时使

用的最临界构型确定最小操纵速度(VMC).

(d)申请按特技飞行审定的飞机,申请人应当演示申请审定

的特技机动并确定可开始进行相应特技机动的速度.

第２３．２１４０条　配平

(a)下列状态中,在驾驶员或者飞行操纵系统不对主操纵系

统或者相应配平操纵进一步施加力或者位移情况下,飞机应当保

持横向和航向配平:

(１)对于１级、２级和３级飞机,巡航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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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对于４级飞机,正常运行状态.

(b)下列状态中,在驾驶员或者飞行操纵系统不对主操纵系

统或者相应配平操纵进一步施加力或者位移的情况下,飞机应当

保持纵向配平;

(１)爬升;

(２)平飞;

(３)下降;

(４)进近.

(c)在飞机正常运行和可能的非正常或者应急运行期间(包

括多发飞机失去临界推力情况),剩余操纵力不得使驾驶员疲劳或

者分散精力.

第２３．２１４５条　稳定性

(a)不按特技飞行审定的飞机,应当:

(１)在正常运行时,具有纵向、横向和航向静稳定性;

(２)在正常运行时,具有短周期模态和荷兰滚模态动稳定性;

(３)在整个使用包线内,提供稳定的操纵力反馈.

(b)飞机不得出现导致驾驶员工作负荷增加或者危及飞机及

其乘员的发散的纵向稳定性特性.

第２３．２１５０条　失速特性、失速警告和尾旋

(a)飞机在直线飞行、转弯飞行和加快转弯飞行过程中应当

具有可控的失速特性,并有清晰可辨的失速警告,失速警告应当提

供足够的余量以防止无意进入失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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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未按特技飞行审定的单发飞机,不得有无意偏离可控飞

行状态的趋势.

(c)未按特技飞行审定的１级和２级飞机中的多发飞机,在

失去临界推力后的不对称推力状态,不得有无意偏离可控飞行状

态的趋势.

(d)按含尾旋的特技飞行审定的飞机,应当具有可控的失速

特性,并且在作出首个改出操纵动作后,能够用不超过一圈半的附

加旋转,从尾旋的任意一点上改出,期间保持在飞机的运行限制范

围内.在开始改出操纵前的飞机旋转不超过六圈或者申请审定的

更多圈数.

(e)对于按含尾旋的特技飞行审定的飞机,其尾旋特性应当

使得在不超出限制的情况下可以改出尾旋,并且不会因下列情况

出现不可改出尾旋:

(１)飞行操纵或者发动机功率操纵的典型使用;

(２)驾驶员迷失方向或者失能.

第２３．２１５５条　地面和水上操纵特性

预期在陆上或者水上运行的飞机,在滑行、起飞和着陆运行期

间应当具有纵向和航向可操纵性.

第２３．２１６０条　振动、抖振和高速特性

(a)达到设计俯冲速度(VD/MD,以空速或者马赫数表示)前,

振动和抖振不得影响飞机的操纵或者导致飞行机组过度疲劳,满

足此要求的失速告警抖振是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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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对于高速飞机和最大运行高度大于７,６２０米(２５,０００英

尺)气压高度的所有飞机,以巡航构型处于１g状态时,速度达到

VMO/MMO 前,除失速抖振外,不得有可感知的抖振.

(c)对于高速飞机,应当确定正机动载荷系数,在运行包线范

围内,当飞机使用巡航构型并达到该载荷系数时,开始出现可感知

的抖振.可能的无意中超出该边界不得导致结构损坏.

(d)从任何可能的速度直至 VMO/MMO,发生下列情况后,高

速飞机应当具有不会导致结构损伤或者失去控制的恢复特性:

(１)无意的增速;

(２)对于动压可能损害纵向配平系统工作的飞机,高速失配平.

第２３．２１６５条　在结冰条件下飞行所要求的性能和飞行特性

(a)申请按«运输类飞机适航标准»(以下称为CCAR ２５部)

附录C第I部分定义的结冰条件下飞行进行审定,或者申请按这

些结冰条件及其他附加大气结冰条件下飞行进行审定时,申请人

应当在申请审定的结冰条件、结冰保护系统正常工作情况下进行

下列工作:

(１)表明对本章每个要求的符合性,但不包括适用于尾旋的

要求和任何需在超过下列速度下进行演示的要求:

(i)４６３公里/小时(２５０节)校准空速;

(ii)VMO/MMO 或者不可超越速度(VNE);

(iii)申请人演示机身不会结冰的速度.

(２)表明在结冰条件下飞行的失速警告方式与非结冰条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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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

(b)如果申请结冰条件下飞行的审定,则申请人应当提供探

测超出申请审定结冰条件的措施,并表明飞机具有避开或者脱离

该结冰条件的能力.

(c)申请人应当制定运行限制,禁止有意进入未审定的结冰

条件飞行,包括起飞和着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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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章　结　　构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２３．２２００条　结构设计包线

申请人应当确定结构设计包线,该包线规定了飞机设计和运

行参数的范围及限制,并被用于表明符合本章要求.申请人应当

考虑可能影响结构载荷、强度、耐久性以及气动弹性的飞机所有设

计和运行参数,包括:

(a)用以表明符合本章要求的结构设计空速、着陆下沉速度

和任何其他空速限制.结构设计空速应当:

(１)充分大于飞机失速速度,防止飞机在湍流中失控;

(２)为制定实际使用限制空速提供足够的裕度.

(b)设计机动载荷系数,该系数不得小于服役经验表明的结

构设计包线内可能出现的机动载荷系数.

(c)惯性属性,包括重量、重心以及质量惯性矩,考虑:

(１)从飞机空重到最大重量的每一临界重量;

(２)乘员、商载及燃油的重量和分布.

(d)飞机操纵系统的特性,包括操纵面、增升装置或者其他可

动面的运动范围和允差.

(e)直到最大高度的每一临界高度.

第２３．２２０５条　系统和结构的相互影响

如果飞机安装了某个系统,该系统改变结构性能、缓解本章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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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影响或者提供满足本章要求的符合性方法,在表明对本章要

求的符合性时,申请人应当考虑该系统的影响和失效.

第二节　结构载荷

第２３．２２１０条　结构设计载荷

(a)申请人应当在结构设计包线内和边界上,针对参数的所

有临界组合,确定可能由内部或者外部施加的压力、力或者力矩引

起的相关结构设计载荷.这些压力、力或者力矩可能发生在空中、

地面和水上运行时,地面和水上操纵时,以及飞机处于停放或者系

留时.

(b)本条要求的相关结构设计载荷的大小和分布,应当基于

物理原理.

第２３．２２１５条　飞行载荷情况

申请人应当确定由下列飞行情况产生的结构设计载荷:

(a)大气突风,其大小和梯度基于测量的突风统计数据;

(b)对称和非对称机动;

(c)临界发动机失效引起的非对称推力.

第２３．２２２０条　地面载荷和水载荷情况

申请人应当在飞机处于各种正常和不利的姿态和构型下,确

定它在适用的表面上滑行、起飞、着陆和操作情况下产生的结构设

计载荷.

第２３．２２２５条　部件载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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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应当确定:

(a)作用于每个发动机架及其支承结构的结构设计载荷,使

其能承受:

(１)动力装置工作引起的载荷与飞行突风和机动载荷的

组合;

(２)非活塞式动力装置突然停车引起的载荷.

(b)由下列因素引起的、作用于每个飞行操纵面和增升面及

其相连系统和支承结构的结构设计载荷:

(１)每个操纵面和增升面以及所连接配重的惯性;

(２)飞行突风和机动;

(３)驾驶员或者自动系统的输入;

(４)系统引起的情况,包括卡阻和摩擦;

(５)在适用的表面上滑行、起飞和着陆,包括顺风滑行和地面

突风.

(c)作用于增压舱的下列结构设计载荷:

(１)从零到最大释压压力的压差引起的载荷与突风和机动载

荷的组合;

(２)如果飞机可能在座舱增压情况下着陆,从零到最大释压

压力的压差引起的载荷与地面或者水载荷的组合;

(３)不考虑所有其他载荷情况下,最大释压压力压差引起的

载荷乘以１．３３.

第２３．２２３０条　限制和极限载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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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应当确定:

(a)限制载荷,除非另有规定,限制载荷等于结构设计载荷;

(b)极限载荷,除非另有规定,极限载荷等于限制载荷乘以安

全系数１．５.

第三节　结构性能

第２３．２２３５条　结构强度

结构应当承受:

(a)限制载荷,不会妨碍飞机的安全运行或者出现有害的永

久变形;

(b)极限载荷.

第２３．２２４０条　结构耐久性

(a)申请人应当制定检查程序或者其他程序,以防止由于可

预见原因的强度降低而导致的结构失效,这些结构失效可能导致

严重或者致命的伤害,或者导致长时间的降低安全裕度的运行.

按本条制定的程序应当纳入本规定第２３．２６２５条要求的持续适航

文件的适航限制章节中.

(b)对于４级飞机,为符合本条(a)款所制定的程序,应当能

够在结构损伤导致结构失效前检查出损伤.

(c)对于增压飞机:

(１)在座舱突然失压后,包括门和窗失效导致的突然失压后,

飞机应当能够继续安全飞行和着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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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对于最大运行高度大于１２,４９７米(４１,０００英尺)的飞机,

为符合本条(a)款而制定的程序,应当能够在损伤可能导致将造成

严重或者致命伤害的快速失压前,检查出增压舱结构的损伤.

(d)非包容发动机或者旋转机械失效产生高能碎片引起结构

损伤时,飞机设计应当将此损伤对飞机的危害减至最小.

第２３．２２４５条　气动弹性

(a)在下列条件下,飞机不得发生颤振、操纵反效和发散:

(１)结构设计包线内和包线外足够范围内的所有速度;

(２)任何构型和运行情况;

(３)考虑临界自由度;

(４)考虑任何临界失效或者故障.

(b)申请人应当对影响颤振的所有参数量值制定允差.

第四节　设　　计

第２３．２２５０条　设计和构造原理

(a)申请人应当按照飞机预期的运行条件,设计每个零件、部

件和组件.

(b)设计数据应当充分定义零件、部件或者组件构型,其设计

特征,以及使用的所有材料和工艺.

(c)申请人应当确定对飞机运行安全有重要影响的每个设计

细节和零件的适用性.

(d)当飞机承受预期的限制气动载荷时,操纵系统不得有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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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过度摩擦和过度变形.

(e)除非表明在飞行中打开不会造成危害,否则应当防止每

一舱门、座舱盖和出口在飞行中被无意打开.

第２３．２２５５条　结构保护

(a)申请人应当保护飞机的每个零件,包括小零件,如紧固

件,以防止其在预期使用环境中由于任何可能原因引起性能降低

或者强度丧失.

(b)飞机的每个零件应当有足够的通风和排水措施.

(c)对需要维修、预防性维修或者勤务的每个零件,申请人应

当在飞机设计中采取适当的措施,以便完成这些工作.

第２３．２２６０条　材料和工艺

(a)对于其失效可能妨碍继续安全飞行和着陆的零件、部件

和组件,申请人应当在考虑服役中预期可能环境条件影响的情况

下,确定所用材料的适用性和耐久性.

(b)制造和装配所采用的方法或者工艺应当能持续生产出完

好的结构.如果某种制造工艺需要严格控制才能达到此目的,则

申请人应当按照批准的工艺规范执行.

(c)除本条(f)款和(g)款的规定外,申请人应当选择设计值,

该设计值应当确保考虑了结构元件关键性的带概率的材料强度.

设计值应当考虑因材料变异性引起的结构失效的概率.

(d)如果对材料强度性能有要求,这些性能的确定应当以足

够的材料试验为依据(材料应当符合规范),在试验统计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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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设计值.

(e)对于在正常运行条件下热影响显著的关键部件或者结

构,申请人应当确定温度对设计许用应力的影响.

(f)对于一般只能用保证最小值的情况,如果在使用前对每

一单项取样进行试验,确认该特定项目的实际强度性能等于或者

大于设计使用值,则这样材料采用的设计值可以大于本条要求的

最小值.

(g)经局方同意,申请人可以使用其他材料设计值.

第２３．２２６５条　特殊安全系数

(a)对于关键设计值不确定的每个零件、部件或者组件,以及

符合下述任一条件的每个零件、部件或者组件,申请人应当为其每

个关键设计值确定特殊安全系数:

(１)在正常更换前,其强度在服役中很可能降低;

(２)由于制造工艺或者检查方法中的不确定因素,其强度容

易有显著变化.

(b)申请人应当使用考虑了下列因素的质量控制和规范来确

定特殊安全系数:

(１)应用的种类;

(２)检查方法;

(３)结构试验要求;

(４)取样百分比;

(５)工艺和材料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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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在设计每个结构零件时,申请人应当将每一限制载荷和

极限载荷,乘以最高的相应特殊安全系数.如果没有对应的限制

载荷,则仅考虑极限载荷.

第五节　结构乘员保护

第２３．２２７０条　应急情况

(a)即使在应急着陆时损坏,飞机也应当保护每位乘员在下

列情况下免受导致无法撤离的伤害:

(１)正确使用设计中规定的安全设备和特性;

(２)乘员经受在应急着陆时可能产生的极限静惯性载荷;

(３)可能对乘员造成伤害的座舱内部或者后部的质量项目,

包括发动机或者辅助动力装置,经受在应急着陆时可能产生的极

限静惯性载荷.

(b)本条(a)款(１)项和(a)款(２)项规定的应急着陆情况,应

当满足下列要求:

(１)包括在应急着陆时可能产生的动态情况;

(２)乘员经受的因约束或者与机内物体接触产生的载荷,不

得超过根据人体耐受能力而确定的人体伤害判据.

(c)在可能的飞行、地面和应急着陆情况下,飞机应当为所有

乘员提供保护.

(d)每个乘员保护系统应当能够实现其预期功能,且不能产

生对乘员造成二次伤害的危害.不使用时,乘员保护系统不得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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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乘员撤离或者干扰飞机运行.

(e)每个行李舱和货舱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１)根据其最大装载重量以及按本规定确定的飞行和地面载

荷情况所对应的最大载荷系数下的临界载荷分布来设计;

(２)有措施防止舱内装载物移动致使乘员受到伤害或者对飞

机造成危害;

(３)任何操纵装置、电线、管路、设备或者附件,如果破坏或者

损伤可能会影响安全使用的,则应当加以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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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章　设计和构造

第２３．２３００条　飞行操纵系统

(a)飞行操纵系统设计应当:

(１)操作简便、平滑稳和确切,以完成其功能;

(２)防止可能的危害.

(b)如果安装配平系统,其设计应当:

(１)防止无意的、不正确的或者粗猛的配平操作;

(２)提供一种方式,用于指示:

(i)与飞机运动相关的配平操纵器件的运动方向;

(ii)对应于配平可调范围的配平位置;

(iii)横向和航向配平的中立位置;

(iv)在申请批准的所有重心范围和构型下起飞的配平范围.

第２３．２３０５条　起落架系统

(a)起落架设计应当:

(１)在地面运行期间,为飞机提供稳定的支撑和控制;

(２)考虑可能的系统失效和可能的运行环境(包括预期的超

出限制和应急程序).

(b)所有飞机应当有可靠的使其停止的装置,该装置应当具

有足够的吸收着陆动能的能力.要求验证中断起飞能力的飞机应

当考虑此附加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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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具备起落架作动系统的飞机,其设计:

(１)应当具有将起落架保持在着陆位置的可靠措施;

(２)当起落架处于未完全放下状态有危害时,应当具有能够

将起落架放下到着陆位置的备用措施.

第２３．２３１０条　水上飞机和水陆两用飞机的浮力

预期进行水上运行的飞机,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a)提供比在淡水中承托该飞机最大重量所需浮力大８０％的

浮力;

(b)具有足够的裕度,当浮筒或者船体可能浸水时,飞机能浮

在平静的水面上而不倾覆.

第一节　乘员系统设计保护

第２３．２３１５条　撤离设施和应急出口

(a)对于起飞或者着陆情况下允许有乘员的座舱,其飞机设

计应当满足下列要求:

(１)在应急着陆后可能出现的情况下,便于乘员快速和安全

地撤离,此处应急着陆不包括１级、２级和单发３级飞机的水上

迫降;

(２)配备撤离设施(开口,出口或者应急出口),从飞机内部和

外部可以容易地定位和打开该设施.打开方式应当简单明了,并

在飞机内部和外部进行标识;

(３)应急出口应当易于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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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批准特技飞行的飞机,应当有在空中撤离飞机的措施.

第２３．２３２０条　乘员物理环境

(a)飞机设计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１)飞行机组与乘客能够清晰交流;

(２)保护驾驶员和飞行操纵系统免受螺旋桨伤害和损伤;

(３)保护乘员免受风挡、窗户和舱盖损坏引起的严重伤害.

(b)对于４级飞机,在最大进近襟翼速度时,位于驾驶员正

前方的风挡及其支承结构应当能承受相当于２磅鸟的撞击而不

被击穿.

(c)在正常运行和可能的失效期间,飞机应当给每位乘员提

供压力适宜的空气,并且没有危险浓度的气体、蒸气和烟雾.

(d)如果飞机上安装了增压系统,该增压系统设计应当防止

发生下列情况:

(１)失压至不安全水平;

(２)过大压差.

(e)如果飞机上安装了氧气系统,该氧气系统应当具备下列能力:

(１)有效地为每个使用者提供氧气,避免缺氧;

(２)氧气系统的本身、使用方法以及对其他部件的影响均无

危害.

第二节　防火和高能保护

第２３．２３２５条　防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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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下列材料,应当是自熄的:

(１)电线和电缆的绝缘层;

(２)对于１级、２级和３级飞机,飞行中不可接近的行李舱和

货舱内的材料;

(３)对于４级飞机,驾驶舱、客舱、行李舱和货舱内的材料.

(b)下列材料,应当是阻燃的:

(１)对于１级、２级和３级飞机,飞行中可接近的每个隔舱内

的材料;

(２)与电缆安装有关且电路过载或者故障时可能过热的任何

设备.

(c)机身上安装的隔热和隔音材料,不得有火焰蔓延的危害.

(d)每个行李舱和货舱内能够引燃邻近物品的热源,应当予

以屏蔽和隔绝,以防止引燃.

(e)对于４级飞机,每个行李舱和货舱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１)行李舱和货舱应当布置在驾驶员能看见着火的位置,否

则应当安装火警探测系统和警告系统;

(２)可以接近进行人工灭火,或者有内置灭火系统,或者其构

造和密封能将任何火情包容在该舱内.

(f)应当有扑灭座舱内任何火情的设施,该设施应当满足下

列要求:

(１)驾驶员坐在座位上能方便地取用灭火设施;

(２)对于３级和４级飞机,客舱内有供乘客使用的灭火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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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凡可能因液体系统渗漏而逸出可燃液体或者蒸气的区

域,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１)确定其部位和范围;

(２)应当有措施尽量减少液体和蒸气被点燃的概率以及被点

燃后的危害.

(h)燃烧加温器的安装应当防止非包容火情.

第２３．２３３０条　指定火区和邻近区域的防火

(a)位于指定火区内或者邻近区域的飞行操纵系统、发动机

架和其他飞行结构应当能经受住着火的影响.

(b)出现火情时,指定火区的发动机应当与飞机保持连接.

(c)指定火区内,应急程序期间使用的接线端、设备和电缆应

当是耐火的.

第２３．２３３５条　闪电防护

飞机的设计应当保护飞机免受闪电造成的灾难性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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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章　动力装置

第２３．２４００条　动力装置安装

(a)就本章而言,飞机动力装置安装应当包括推进所必需的、

影响推进安全的每个部件和为飞机提供辅助动力的每个部件.

(b)安装在飞机上的发动机和螺旋桨,应当具有型号合格证

或者按照局方接受的标准随飞机型号合格证获得批准,该标准包

含的适航准则应当适用于该发动机或者螺旋桨的特定设计和预期

用途,并达到局方可接受的安全水平.

(c)动力装置安装的构造和布置应当考虑:

(１)可能的运行条件,包括外来物威胁;

(２)运动部件与飞机其他部件及地面等周围环境具有足够的

间隙;

(３)运行中可能出现的危害,包括对地面人员的危害;

(４)振动和疲劳.

(d)液体、蒸气或者燃气的危险积聚应当与飞机和人员舱隔

离,并能被安全地包容住或者排出.

(e)动力装置部件应当符合其部件限制要求和安装说明,或

者表明不会造成危害.

第２３．２４０５条　功率或者推力控制系

功率或者推力控制系统,是指对通过直接设定控制的功率或

者推力进行调节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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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功率或者推力控制系统应当设计成,在系统正常运行时

不得导致不安全状况.

(b)功率或者推力控制系统的任何单一失效或者可能的失效

组合不得妨碍飞机继续安全飞行和着陆.

(c)应当防止飞行机组对功率或者推力控制系统的误动,除

非不会导致不安全状况.

(d)除非功率或者推力自动控制系统的失效概率为极少发

生,否则系统应当:

(１)为飞行机组提供确认系统处于工作状态的措施;

(２)为飞行机组提供超控自动功能的措施,若系统带来的危害

超过安全收益;

(３)防止被无意解除.

第２３．２４１０条　动力装置安装危害性评估

申请人应当对每个动力装置系统进行单独评估及关联其他系

统和安装进行评估,以表明动力装置系统、部件或者附件任何可能

的失效所导致的有害后果不会导致下列情况:

(a)妨碍飞机继续安全飞行和着陆,或者如果无法保证继续

安全飞行和着陆,应当使危害减至最小;

(b)造成可以避免的严重伤害;

(c)要求机组成员为了余下的任何动力装置系统继续运行而

立即采取行动.

第２３．２４１５条　动力装置防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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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飞机的设计,包括进气系统,应当防止出现对动力装置运

行有不利影响的可预见的积冰或者积雪.

(b)动力装置安装的设计,应当防止在申请审定的结冰条件

下出现对动力装置运行有不利影响的任何积冰或者积雪.

第２３．２４２０条　反推力系统

每个反推力系统应当设计成:

(a)在系统正常运行中不会出现不安全状况;

(b)在反推力系统出现任何单一失效、可能的失效组合或者

故障后,飞机能够继续安全飞行和着陆.

第２３．２４２５条　动力装置工作特性

(a)在飞机和发动机运行限制范围内的正常和应急运行期

间,动力装置不得出现危险特性.

(b)应当使驾驶员能够在空中停止动力装置,并在制定的工

作包线内再起动动力装置.

第２３．２４３０条　燃油系统

(a)每个燃油系统应当满足下列要求:

(１)对于有多套燃油储存及供应系统的,应当设计和布置成

各系统之间具有独立性,使得一套系统内的任一部件失效不会导

致其他系统燃油储存或者供应的丧失;

(２)设计和布置成能够防止系统内燃油被直接闪击或者扫掠

雷击高发区域内的直接闪击或者扫掠雷击点燃,或者在燃油通气

口处被电晕放电和流光点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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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为确保每个动力装置和辅助动力装置在所有可能的运行

情况下正常工作提供必需的燃油;

(４)为飞行机组提供用于确定可用燃油总量的措施,并且在

燃油系统正常工作时,在考虑燃油可能波动的情况下,能够不间断

供应此可用燃油;

(５)提供将系统内储存的燃油从飞机上安全排出或者隔离的

措施;

(６)设计成在任何可能运行情况下能够保存燃油,并将任何

可生存应急着陆期间对乘员的危害降至最低.对于４级飞机,应

当考虑着陆系统因过载导致的失效;

(７)防止供应给每个动力装置和辅助动力装置的燃油受到有

害污染.

(b)每个燃油储存系统应当满足下列要求:

(１)能够承受可能的运行条件下的载荷而不失效;

(２)与人员舱隔离并免受因非预期温度影响造成的危害;

(３)设计成防止燃油在储存或者供应系统间转输中,或者在

可能的运行条件下,从任一通气系统大量流失;

(４)提供在最大连续功率或者推力下至少工作半小时的燃油;

(５)在着陆有要求时能够安全地应急放油.

(c)每个加油系统应当满足下列要求:

(１)防止不当加油;

(２)防止储存的燃油在可能的运行情况下受到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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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防止加油期间对飞机或者人员造成任何危害.

第２３．２４３５条　动力装置进气和排气系统

(a)每个动力装置或者辅助动力装置及其附件的进气系统,

应当满足下列要求:

(１)在可能的运行情况下,为动力装置或者辅助动力装置及

其附件提供所需要的空气;

(２)设计成防止着火或者回火时可能导致的危害;

(３)将外来物的吸入减至最少;

(４)在主进气口容易堵塞的情况下提供一个备用进气口.

(b)排气系统,包括每个动力装置或者辅助动力装置的排气

热交换器,应当满足下列要求:

(１)提供安全地排放潜在有害物质的措施;

(２)设计成能够防止热、腐蚀或者堵塞产生的可能危害.

第２３．２４４０条　动力装置防火

(a)包含可燃流体和用于点燃该流体的点火源的动力装置、

辅助动力装置或者燃烧加温器应当安装在指定火区内.

(b)每个指定火区,在其内部起火或者过热时,应当具备隔离

和降低对飞机危害的措施.

(c)受起火影响的每个部件、导管、接头和控制器件应当满足

下列要求:

(１)其设计和布置应当防止着火造成的危害,包括任何位于

指定火区附近可能受到火区内着火影响的部件、导管、接头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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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件;

(２)输送可燃液体、气体或者空气,或者要求在着火时工作的

部件、导管、接头和控制器件是耐火的;

(３)储存可燃液体的部件、导管、接头和控制器件是防火的,

或者用防火罩防护.

(d)申请人应当提供防止危险量可燃液体流入、流过指定火

区或者在其内流动的措施,该措施应当满足下列要求:

(１)不得限制流量或者限制余下动力装置、辅助动力装置或

者安全所必需设备的工作;

(２)应当防止被误动;

(３)应当位于火区外,除非位于火区内能够提供相同的安全

等级.

(e)应当为下列指定火区提供快速探测着火的措施:

(１)探测措施能够降低可能危害的多发飞机的火区;

(２)含有灭火措施的火区.

(f)除燃烧加温器火区外,应当为下列火区提供灭火措施:

(１)位于驾驶员视线之外的任何火区;

(２)机身内的任何火区,该火区还应当有冗余的灭火措施;

(３)４级飞机上的任何火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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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章　设　　备

第２３．２５００条　飞机级系统要求

本条款为对飞机上安装的设备和系统的总体要求,除非本规

定其他条款对特定设备或者系统另有要求.

(a)飞机按其申请审定的运行类型(昼间 VFR、夜间 VFR、

IFR)进行安全运行所要求的系统和设备的设计和安装应当满足

下列要求:

(１)满足适用于审定等级和飞机性能等级要求的安全性水平;

(２)在飞机审定批准的运行和环境限制下完成预期的功能.

(b)本条(a)款中没有涵盖的系统和设备的设计和安装应当

确保其运行不会对飞机及乘员造成不利影响.

第２３．２５０５条　功能和安装

飞机上安装的每个设备,均应当按预期工作.

第２３．２５１０条　系统、设备和安装

除本规定另有其他单独要求外,飞机每个系统、设备和安装应

当满足下列要求:

(a)每个灾难性的失效状态发生的平均失效概率,是极不可

能的;

(b)每个危险的失效状态发生的平均失效概率,是极少发生的;

(c)每个主要的失效状态发生的平均失效概率,是非常小的.

第２３．２５１５条　电子和电气系统闪电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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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表明不太可能遭遇闪电,否则按仪表飞行规则(IFR)运

行批准的飞机,应当满足下列要求:

(a)对于功能失效会妨碍飞机继续安全飞行和着陆的每一个

电子和电气系统,其设计和安装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１)当飞机遭遇闪电期间及之后,飞机级功能不会受到不利

影响;

(２)除非该功能恢复与此系统其他运行或者功能要求相冲

突,否则在飞机遭遇闪电后,系统应当及时地恢复该功能的正常

运行.

(b)对于其功能失效会严重降低飞机或者飞行机组应对不利

运行条件能力的每一电子和电气系统,其设计和安装应当确保当

飞机遭遇闪电后,系统及时地恢复该功能的正常运行.

第２３．２５２０条　高强辐射场(HIRF)防护

(a)对于功能失效会妨碍飞机继续安全飞行和着陆的每一个

电子和电气系统,其设计和安装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１)当飞机暴露于高强辐射场(HIRF)环境期间及之后,飞机

级功能不会受到不利影响;

(２)除非该功能恢复与此系统其他运行或者功能要求相冲

突,否则在飞机脱离高强辐射场(HIRF)环境后,系统应当及时地

恢复该功能的正常运行.

(b)按仪表飞行规则(IFR)批准的飞机,对于功能失效会严

重降低飞机或者飞行机组应对不利运行条件能力的每一个电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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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系 统,其 设 计 和 安 装 应 当 确 保 当 飞 机 脱 离 高 强 辐 射 场

(HIRF)环境后,系统及时地恢复该功能的正常运行.

第２３．２５２５条　电源和配电系统

为所有系统供电的电源和配电系统的设计和安装,应当确保:

(a)在所有预期运行条件下,为所连接的负载提供运行需要

的电能;

(b)电源系统、配电系统或者其他用电系统不会出现由于单

点失效或者故障导致系统不能为飞机继续安全飞行和着陆所需的

重要负载供电的情况;

(c)主电源失效时,应当有足够的电能,在继续安全飞行和着

陆所需时间内,为所有重要负载供电.

第２３．２５３０条　外部和驾驶舱照明

(a)所有照明的设计和安装,应当尽量降低对飞行机组履行

职责能力的不利影响.

(b)如安装航行灯和防撞灯,其光强、闪光频率、颜色、覆盖范

围和其他特性,应当能为另一架航空器提供足够的时间避免碰撞.

(c)如安装航行灯,其应当包括一个在飞机左侧的红灯和一

个在飞机右侧的绿灯.在空间允许的情况下,这两个灯的横向间

距应当尽可能大.此外,还应当包括一个在飞机尾部或者翼尖上

的后向白灯.

(d)滑行和着陆灯的设计和安装,应当能为夜间运行提供足

够的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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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对于水上飞机或者水陆两用飞机,停泊灯应当在洁净大

气条件下提供可见白光.

第２３．２５３５条　安全设备

民用航空运行规章要求的安全和救生设备,应当可靠、易于接

近和识别,并清晰地标识操作方法.

第２３．２５４０条　在结冰条件下飞行

申请在CCAR ２５部附录C中第I部分定义的结冰条件下

飞行进行审定,或者申请在这些结冰条件及任何附加的大气结冰

条件下飞行进行审定时,应当在申请审定的结冰条件下表明:

(a)结冰防护系统能够使得飞机安全运行;

(b)自动驾驶仪工作时,飞机设计应当提供防止失速的保护.

第２３．２５４５条　增压系统元件

增压系统应当能够承受适当的验证压力和破坏压力.

第２３．２５５０条　含高能转子的设备

含高能转子的设备的设计和安装,应当保护乘员和飞机免受

非包容性碎片的危害.

第２３．２５５５条　驾驶舱话音记录器

(a)民用航空运行规章所要求的驾驶舱话音记录器应当按照

本规章要求经过批准,并且在其安装后,应当能够记录下列信息:

(１)通过无线电在飞机上发出或者收到的通话;

(２)驾驶舱内飞行机组成员的对话;

(３)驾驶舱内飞行机组成员使用飞机内话系统时的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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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进入耳机或者扬声器中的导航或者进近助航设施的话音

或者音频识别信号;

(５)飞行机组成员使用旅客广播系统时的通话(如果装有旅客

广播系统,并根据本条(c)款(４)项(ii)目的要求有第四通道可用);

(６)如果安装了数据链通信设备,所有的数据链通信使用经

批准的数据信息格式.数据链信息应当作为通信设备的输出信号

被记录,该通信设备将信号转换为可用数据.

(b)应当在驾驶舱内安装一只区域话筒来满足本条(a)款(２)

项的记录要求.话筒要安装在最佳位置,能够记录第一名和第二

名驾驶员工作位置上进行的对话,以及记录驾驶舱内其他机组成

员面向上述工作位置时的对话.话筒的定位,应当使得在飞行中

驾驶舱噪声条件下所记录和重放的录音通信的可懂度尽可能高,

如果有必要,应当对记录器的前置放大器和滤波器进行调整或者

补偿.可以通过记录反复重放,来评价可懂程度.

(c)每台驾驶舱话音记录器的安装,应当将本条(a)款规定的

通话或者音频信号,根据不同声源分别记录在下列通道上:

(１)第一通道,来自第一名驾驶员工作位置上的每个吊杆式、

氧气面罩式或者手持式话筒、耳机或者扬声器;

(２)第二通道,来自第二名驾驶员工作位置上的每个吊杆式、

氧气面罩式或者手持式话筒、耳机或者扬声器;

(３)第三通道,来自安装在驾驶舱内的区域话筒;

(４)第四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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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来自第三和第四名机组成员工作位置上的每个吊杆式、

氧气面罩式或者手持式的话筒、耳机或者扬声器;

(ii)来自驾驶舱内与旅客广播系统一起使用的每个话筒,如

果此信号未被别的通道所拾起(条件是不要求配置本条(c)款(４)

项(i)目中规定的工作位置或者该工作位置的信号由另一通道所

拾取).

(５)不论按压发话开关(机内通话—无线电发射机)处于何种

位置,应当将本条(c)款(１)、(２)和(４)项所述的话筒接收到的所有

声音尽可能不间断地记录下来.该设计应当保证只有在使用机内

通话机、旅客广播系统或者无线电发射机时,才会对飞行机组产生

侧音.

(d)每台驾驶舱话音记录器的安装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１)(i)其供电应当来自对驾驶舱话音记录器的工作最为可

靠的汇流条,而不危及对重要负载或者应急负载的供电;

(ii)其应当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其供电,而不危及飞机的应

急工作.

(２)应当备有自动装置,在撞损冲击后１０分钟内,能使记录

器停止工作并停止各抹音装置的功能;

(３)应当备有音响或者目视手段,用于在飞行前检查记录器

工作是否正常;

(４)记录器外部任何单一的电气失效不能使驾驶舱话音记录

器和飞行数据记录器都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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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具有一个独立的电源:

(i)为驾驶舱话音记录器和驾驶舱区域话筒的操作提供１０±

１分钟的电源;

(ii)尽可能的靠近驾驶舱话音记录器;

(iii)在所有其他给驾驶舱话音记录器供电的电源中断的情

况下,无论是正常关断还是为其供电的汇流条因其他原因断电,

驾驶舱话音记录器和驾驶舱区域话筒能够自动切换到这个独立

电源上.

(６)当驾驶舱话音记录器和飞行数据记录器都需要的时候,

驾驶舱话音记录器要在一个与飞行数据记录器分开的容器里.如

果只用来符合驾驶舱话音记录器的要求,可以安装一个组合单元.

(e)记录容器的位置和安装,应当能将撞损冲击使该容器破

裂,以及随之起火而导致记录器热损坏的概率减至最小:

(１)除了本条(e)款(２)项外,记录容器的位置应当尽可能靠

近飞机的后部,但不必装在增压舱之外,并且不得安装在冲击时尾

吊发动机可能撞坏容器的位置;

(２)如果安装两个单独的组合式数字飞行数据记录器和驾驶

舱话音记录器单元,而不是一个驾驶舱话音记录器和一个数字飞

行数据记录器,安装用来符合驾驶舱话音记录器要求的组合单元,

可以位于驾驶舱附近.

(f)如果驾驶舱话音记录器装有批量抹音装置,其安装应当

设计成该装置误动和在撞损冲击过程中动作的概率减至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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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每个记录器容器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１)外观为鲜橙色或者鲜黄色;

(２)在其外表面固定有反射条,以利于发现它在水下的位置;

(３)当民用航空运行规章有要求时,在容器上装有或者靠近

容器处装有水下定位装置,其固定方式要保证在撞损冲击时不大

可能分离.

第２３．２５６０条　飞行数据记录器

(a)民用航空运行规章所要求的飞行数据记录器的安装,应

当满足下列要求:

(１)从满足本规定第２３．２５００条的飞机级系统要求和功能的

数据源,获取空速、高度和方向数据;

(２)垂直加速度传感器应当刚性固定,其纵向位置应在批准

的飞机重心范围之内,或者在这些限制向前或者向后距离不超过

２５％飞机平均气动弦长的范围内;

(３)(i)其供电应当来自对飞行数据记录器的工作最为可靠

的汇流条,且不危及对重要负载或者应急负载的供电;

(ii)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其供电,且不危及飞机的应急操作.

(４)应当备有音响或者目视手段,用于在飞行前检查记录器

存储介质的数据记录是否正常;

(５)除仅由发动机驱动的发电机系统单独供电的记录器外,

应当备有自动装置,在撞损冲击后１０分钟内,能使具有数据抹除

装置的记录器停止工作并同时停止各抹除装置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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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记录器外部任何单一的电气失效不能使驾驶舱话音记录

器和飞行数据记录器都不工作;

(７)当驾驶舱话音记录器和飞行数据记录器都需要的时候,

飞行数据记录器要在一个与驾驶舱话音记录器分开的容器里.如

果只用来符合飞行数据记录器的要求,可以安装一个组合单元.

如果一个组合单元作为驾驶舱话音记录器安装,用来符合本规定

第２３．２５５５条(e)款(２)项要求,则另一个组合单元应当符合本飞

行数据记录器要求.

(b)每个非弹出式记录器容器的位置和安装应当能将撞损冲

击导致的该容器破裂以及随之起火而毁坏记录器的概率减至最

小.为满足这一要求,该容器应当尽可能靠后安装,但不必装在增

压舱之外,且不得装在冲击时尾吊发动机可能撞坏容器的位置.

(c)应当建立飞行数据记录器的空速、高度和航向读数与第

一名驾驶员仪表上的相应读数(考虑修正系数)之间的相互关系.

此关系应当能覆盖飞机运行的空速范围、高度限制范围和３６０度

航向范围.相互关系可在地面上用合适的方法确定.

(d)每个记录器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１)外观为鲜橙色或者鲜黄色;

(２)在其外表面固定有反射条,以利于发现它在水下的位置;

(３)当民用航空运行规章有要求时,在容器上或者贴近容器

处装有水下定位装置,其固定方式要保证在撞损冲击时不大可能

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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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应当对飞机任何新颖独特的设计或者使用特性进行评

价,以决定是否有专用参数必须记录在飞行数据记录器上,以增加

或者代替现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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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章　飞行机组界面和其他信息

第２３．２６００条　飞行机组界面

(a)驾驶舱及其设备和布局(包括驾驶员视界的设计)应当使

得每个驾驶员都能够履行其职责,包括滑行、起飞、爬升、巡航、下

降、进近和着陆,以及在飞机运行包线内进行任何机动,而无过多

的专注、技能、警觉或者疲劳.

(b)申请人应当安装飞行、导航、监视及动力装置的操纵器件

和显示设备,以便具备资格的飞行机组可以监控并执行规定的与

系统和设备预期功能相关的任务.系统和设备的设计,应当将可

能导致额外危害的飞行机组差错,减至最小.

(c)对于４级飞机,飞行机组界面设计应当保证当通过任一

风挡玻璃的视界丧失后,仍能继续安全飞行和着陆.

第２３．２６０５条　安装和使用

(a)与飞行机组界面相关的每个已安装设备,都应当进行标识

(如果适用),说明其名称、功能或者使用限制,或者这些要素的

组合.

(b)应当以可识别的方式向负有责任的机组成员提供操纵飞

机所要求的系统工作参数,包括警告、戒备及正常指示.

(c)应当及时向负责采取纠正措施的机组成员提供涉及系统

不安全运行状态的信息.这些信息应当足够清晰以避免可能的机

组成员差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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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３．２６１０条　仪表标记、操纵器件标记及标牌

(a)每架飞机应当醒目地显示运行所需的标牌和仪表标记.

(b)飞机设计应当清晰地标明除主操纵器件外驾驶舱内每个

操纵器件的功能.

(c)飞机飞行手册中应当含有仪表标记和标牌信息的内容.

第２３．２６１５条　飞行、导航和动力装置仪表

(a)安装的系统应当在每个飞行阶段为负责设置或者监控飞

行、导航和动力装置参数的飞行机组成员提供所需的信息,使其能

够设置或者监控飞行、导航和动力装置参数.

(１)信息给出的方式应当使得机组成员能够监控参数并判定

其变化趋势(如果需要),以操纵飞机;

(２)包括限制信息,除非在所有预期运行中不会超过这些限制.

(b)集成了操纵飞机所需或者运行规章所要求的飞行或者动

力装置参数的指示系统,应当满足下列要求:

(１)在任何正常工作模式下,都不得抑制包括有任何飞行机

组成员所必需的飞行或者动力装置参数的主显示;

(２)与其他系统结合设计和安装,以便在出现任一单独失效

或者可能的失效组合后,仍能及时向飞行机组提供继续安全飞行

和着陆所需的关键信息.

第２３．２６２０条　飞机飞行手册

(a)飞机飞行手册,应当包含下列内容:

(１)飞机使用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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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飞机使用程序;

(３)性能资料;

(４)配载资料;

(５)飞机安全运行所需的其他资料.

(b)飞机飞行手册中的下列内容,应当由局方按规定的程序

批准:

(１)对于１级和２级飞机中的低速飞机,飞机飞行手册中包

含本条(a)款(１)项规定内容的部分;

(２)对于１级和２级飞机中的高速飞机及所有３级和４级飞

机,飞机飞行手册中包含本条(a)款(１)项至(a)款(４)项规定内容

的部分.

第２３．２６２５条　持续适航文件

(a)申请人应当按本规定附录 A,编制局方可接受的持续适

航文件.

(b)如果有计划保证在交付第一架飞机或者颁发标准适航证

之前,完成持续适航文件的编制,则持续适航文件在颁发型号合格

证时,可以是不完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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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章　电动飞机动力装置补充要求

第２３．２７００条　电推进系统

安装在电动飞机上的电推进系统,应当按照局方接受的标准,

随飞机型号合格证获得批准.该标准包含的适航准则,应当适用

于该电推进系统特定设计和预期用途,并达到局方可接受的安全

水平.

第２３．２７０５条　电池和配电系统

(a)每个电池和配电系统,应当满足下列要求:

(１)对于有多套电池及配电系统的,应当设计和布置成各系

统之间具有独立性,使得一套系统内的任一部件失效不会导致其

他系统电池或者配电功能的丧失;

(２)应当设计和布置成当可能暴露在闪电环境时,能够防止

由于闪电的直接影响或者间接影响而导致的灾难性事件;

(３)为动力装置安装提供有适当裕度的电能,以确保在所有

允许的和可能的运行情况下,考虑可能的部件失效情况,能够安全

工作;

(４)向飞行机组提供用于确定剩余可用电能总量的措施,并

在系统正常工作时能不间断供电,此时应当考虑电源可能的波动

情况;

(５)提供将系统内电池从飞机上安全移除或者隔离的措施;

(６)在任何可能运行情况下能够防止漏电,并将任何可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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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着陆期间对乘员的危害降至最低.对于４级飞机,应当考虑

着陆系统因过载导致的失效.

(b)每个电池系统应当满足下列要求:

(１)考虑安装情况,能够承受可能的运行条件下的载荷而不

失效;

(２)与人员舱隔离并使人员免受其可能的危害;

(３)在最大连续功率或者推力下提供至少工作半小时的电能.

(c)每个充电系统的设计,应当满足下列要求:

(１)防止不当充电;

(２)防止在可能的工作期间损害电池;

(３)防止在充电期间对飞机或者人员造成危害.

(d)飞机地面操作期间可能发生的错误,不得导致电能的危

险性损失.

第２３．２７１０条　电池和电动力系统防火

对于电池或者电动力系统运行中可能的着火或者过热情况,

应当具备隔离和降低其对飞机危害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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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章　附　　则

第２３．２８００条　施行

本规定自２０２２年８月１日起施行.原民航总局于２００４年１０

月１２日公布的«正常类、实用类、特技类和通勤类飞机适航规定»

(民航总局令第１３２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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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持续适航文件编制要求

A２３．１　一般规定

(a)本附录为持续适航文件编制要求.

(b)飞机的持续适航文件必须包含:发动机和螺旋桨(以下统

称产品)的持续适航文件,涉及民航管理的规章所要求的设备的持

续适航文件,以及所需的有关这些设备和产品与飞机相互联接关系

的资料.如果装机设备或者产品的制造商未提供持续适航文件,则

飞机持续适航文件应当包含上述对飞机持续适航必不可少的资料.

(c)申请人应当向局方提交一份文件,对如何分发申请人或者装

机产品和设备的制造商提供的持续适航文件更改资料,进行说明.

A２３．２　格式

(a)申请人应当根据所提供资料的数量,将持续适航文件编

成一本或者多本手册.

(b)手册的编排格式必须实用.

A２３．３　内容

手册的内容应当用中文或者局方接受的其他语言编写.持续

适航文件应当包括下列手册或者章节以及下列资料:

(a)飞机维修手册或者章节

(１)概述性资料,包括在维修或者预防性维修所需范围内对

飞机特点和数据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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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飞机及其系统和安装(包括产品和设备)的说明.

(３)说明飞机部件和系统如何操作及工作的基本操作和使用

资料(包括适用的特殊程序和限制).

(４)关于下列细节内容的勤务资料:勤务点、油箱和流体容器

的容量以及所用流体的类型、各系统的适用压力、检查和勤务的接

近口盖位置、润滑点位置和使用的润滑剂、勤务所需设备、牵引说

明和限制、系留、顶升和调水平的资料.

(b)维修说明

(１)飞机及其发动机、辅助动力装置、螺旋桨、附件、仪表和设

备的每个零件的定期维修资料,该资料提供上述各项应当予清洗、

检查、调整、试验和润滑的荐用周期,并提供检查的程度、适用的磨

损允差和在这些周期内推荐的工作内容.但是,如果申请人表明

某项附件、仪表或者设备非常复杂,需要专业化的维修技术、测试

设备或者专家才能处理,则申请人可以指明向该件的制造商索取

上述资料.荐用的翻修周期和与适航限制章节的相互参照也应当

列入.此外,申请人应当提交一份包含飞机持续适航所需检查频

次和范围的检查大纲.

(２)说明可能发生的故障、如何判别这些故障以及对这些故

障采取补救措施的检查排故资料.

(３)说明拆卸与更换产品和零件的顺序和方法以及应当采取

的必要防范措施的资料.

(４)其他通用程序说明,包括系统地面运转试验、对称检查、

称重和确定重心、顶升和支撑以及存放限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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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结构接近口盖图,无接近口盖时应当提供接近检查所需的资料.

(d)如果规定做特种检查(包括射线和超声波检验),提供如

何进行特种检查的细节资料.

(e)检查后对结构进行防护处理所需的资料.

(f)关于结构紧固件的所有资料,如标识、报废建议和拧紧力矩.

(g)所需专用工具清单.

(h)此外,对于４级飞机,必须提供下列资料:

(１)各系统的电气负载;

(２)操纵面的平衡方法;

(３)主要结构和次要结构的区别;

(４)适用于该型飞机的专门修理方法.

A２３．４　适航限制章节

持续适航文件必须包含标题为适航限制的章节,该章节应当

单独编排并与文件的其他部分明显地区分开来.该章节必须规定

型号合格审定所要求的强制性更换时间、结构检查时间间隔和有

关的结构检查程序.如果持续适航文件由多本文件组成,则本条

要求的适航限制章节内容应当列入主要手册中.申请人应当在该

章节显著位置清晰声明:“本适航限制章节已经中国民用航空局批

准,规定了涉及民航管理的规章有关维修和运行的条款所要求的

维修内容,如果局方已另行批准使用替代的大纲则除外.”

　分送: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２),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
会(３),司法部(５),中国交通报社,本部领导,法制司存档(１５).

交通运输部办公厅 ２０２２年５月１６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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